98-04-43-29                  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立帳資料變更申請書          交易代號0304、0305、0315
	
	
	
	
	
	
	
	


申請日期﹏﹏﹏年﹏﹏月﹏﹏日    本帳戶係□支票戶 □非支票戶         帳  號
	變 更 事 項
	變    更    後    內    容
	注   意   事   項

	□ 收支詳情單自費寄送（0305、09）
	□1.平信 (掛帳交易改為交易次日平信寄送) □2.限時
□3.掛號 □4.限時掛號 □9.取消以上自費寄送
	※凡申請收支詳情單自費郵寄者，所有交易均於交易次日即印發詳情單通知帳戶。

	□ 身分證統一編號

（0305、20）
	
	※個人戶：繳驗國民身分證並附繳影本1份。

	□ 電話（0305、22）
□ 手機（0305、49）
□ E－MAIL
（0305、50）
	
	□ 查詢結存核對碼
（0305、39）
	※戶名變更，應備證件：
1. 繳驗主管機關核准變更名稱之文件並附繳影本1份。
2.（1）自然人：繳驗國民身分證及戶籍謄本（自核發日起3個月內），並附繳影本各1份。
（2）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、部隊：出具正式公函及繳驗負責人（或法定代理人）國民身分證並附繳影本1份。
（3）公司、行號、私立學校及其他團體等：繳驗負責人國民身分證並附繳影本1份。

（4）本人或負責人無法親自辦理者，應繳驗國民身分證、出具授權書並附繳身分證件影本1份，授權他人代理（代理人應繳驗國民身分證並附繳身分證件影本1份）。

※戶籍（證照）地址變更，應備證件：
1. 個人戶：繳驗國民身分證並附繳影本1份。
2. 非個人戶：繳驗相關登記證明文件並附繳影本1份

	
	
	
	
	
	
	

	□ 戶  名（0304）
	
	

	□ 通 信 地 址
（0304）
	
　　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      　   

　  　段　　　巷　　　弄　　　號　　樓　　室
	

	□ 戶 籍 地 址
□ 證 照 地 址
（0315）
	
　　　　　　     　     　　     　      
             段    巷   弄    號   樓   室
	

	□ 印 鑑 更 換
□ 印鑑掛失更換
□ 撤銷印鑑掛失

（0305、05）
	(新印鑑)
上列新印鑑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啟用。
原印鑑同日作廢，但本戶        所立之帳目已辦之一切往來仍屬有效。
	※印鑑更換、掛失更換、撤銷印鑑掛失，應備證件：
1.  自然人：繳驗國民身分證並附繳影本1份。
2. 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、部隊：出具正式公函（印鑑更換者免附），繳驗負責人（或法定代理人）國民身分證並附繳影本1份。
3. 公司、行號、私立學校及其他團體等：同戶名變更之應備證件第2.（3）項。
4. 本人或負責人無法親自辦理者，請參閱戶名變更第2.（4）項規定。
※負責人變更，應備證件：
1. 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、部隊：出具正式公函及繳驗負責人（或法定代理人）國民身分證並附繳影本1份。
2.  公司、行號、私立學校及其他團體等：
（1） 繳驗主管機關核准證、照，並附繳影本1份。
（2）同戶名變更之應備證件第2.（3）項。
3. 負責人無法親自辦理者，請參閱戶名變更    第2.（4）項規定。

	□ 負責人變更為
身分證統一編號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（0305、21 / 0304）
	
	

	□ 付   款   局
（0305、18）
	
	※支票戶變更付款局跨票據交換局轄區，應俟已開發之支票全部回籠並繳回空白支票後辦理。

	□ 靜止戶恢復往來 （0305、02）
	※請持劃撥開戶應繳驗之證件親自辦理。


帳戶戶名：
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經辦局儲匯壽險專用章            代受理局儲匯壽險專用章

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     
印
證
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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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聯：經 辦 局 存 查 








※受理支票帳戶變更戶名、負責人等基本資料時，請另影印相關證照   份，隨新印鑑單寄所屬票據交換局續辦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二聯：儲匯處劃撥管理科存查 








※受理支票帳戶變更戶名、負責人等基本資料時，請另影印相關證照   份，隨新印鑑單寄所屬票據交換局續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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